附件二
施工现场管理规定

    为加强金鹿大厦施工现场管理，保障工程施工顺利进行，特制定本规定。

    本规定中，甲方指东莞市御鹿酒店投资有限公司或代表甲方进行监督管理的单位（即金鹿大厦建设或监理单位）；乙方指金鹿大厦工程总承包企业；丙方指承接甲方分包工程的企业。

一、甲方分包工程中乙方工作内容 

1.1乙方对甲方分包工程（即丙方承包的工程）负有配合、协调管理等责任，保证提供分包工程顺利开展所需的配合与管理。

1.2乙方负责对丙方进场时间和工期提出计划及要求，及对包含分包工程进度计划的项目施工进度计划汇总编报给甲方。

1.3乙方负责对丙方安全文明施工及分包工程质量进行监督和管理。

1.4乙方负责按施工图、交楼标准、图纸会审、设计变更及有关规范等要求完成总承包范围内所有管线预留预埋，负责各种埋件的预埋、疏通、线管穿通铁丝及为修复施工偏差所采取的补救措施等，具体以满足下道工序施工要求为准。

1.5乙方负责甲方分包工程在内的所有孔洞预留工作（建安工程图纸内）及相关的预埋（留）、暗配及构件（或设备、部件等）安装后的堵补及收口（不含由于丙方错误施工及设计变更引起的二次堵补及收口，不含门窗塞缝），合同另有规定除外。

1.6乙方负责所有设备用房的建筑工程及收尾工作，但因丙方原因导致乙方已完工项目需重新施工的，则由相关丙方负责重新施工或由丙方委托乙方进行施工（所产生的费用由丙方支付）。

1.7乙方负责所有洞口及周边的填补、塞缝、修复及必要的防水处理，并承担属于乙方承包范围内的相关责任，但因丙方原因导致乙方已完工项目需重新施工的，则由相关丙方负责重新施工或由丙方委托乙方进行施工（所产生的费用由丙方支付）。

1.8乙方负责为分包单位提供测量控制点、塔吊、施工电梯、脚手架的实时配合，包括为分包单位提供水、电接口及其他总包管理配合。

1.9乙方负责甲方采购材料设备到现场后的卸车、二次搬运、倒运、验收及保管。

1.10乙方负责所有的防雷接地工作及质量责任。

二、总包配合费

    按合同约定办理。
三、丙方进退场及施工须知

3.1丙方进场前，须将进场人员名单造册报送给甲方及乙方，并指定现场负责人及联系电话，以便联系。丙方施工人员须自正式进场之日起三天内交2张1寸照片和身份证复印件给乙方项目部办理工卡，工卡工本费10元/张，丙方退场时须将工卡全部退回乙方项目部，遗失或不退回者扣200元/张，补办工卡工本费50元/张。无工卡者，一律不准进入工地现场。乙方须自收到丙方提交的照片和身份证复印件起三个工作日内办妥工卡，否则不得拒绝办证人员进出工地并不得收取办证费用。

3.2丙方人员、物品（如设备、机具及材料）进场起24小时内须到乙方项目部办理进场登记。如无登记，丙方的物品不得运出工地，丙方设备、机具运出工地前必须到乙方项目部办理放行条，否则不得运出工地。

3.3丙方人员退场（即撤离项目部）前，须向甲方和乙方提出加盖公章的书面报告，经乙方项目部负责人开具放行条后即可退场。

3.4丙方须自觉履行承包合同中关于工程质量、工程进度、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的义务，做好多工种交叉施工的协调配合工作，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工作面的建筑成品，主动为后续施工提供方便条件。凡因丙方引起的成品破损或工期延误等，由丙方承担全责。

3.5丙方在施工中如必须对成品锤打破损的，须无条件负责对打坏的墙面、洞口或其它部分修复完好。如由乙方派人修复，则所有费用由丙方承担。

3.6丙方不得擅自使用他人的任何设备和材料，如有违反，每次罚款人民币1000~20000元并赔偿他人的所有损失。

3.7丙方的材料、机具、办公设施、半成品及成品保护均由丙方负责保管，乙方则负配合保管之责及提供场地。因施工场地面积有限，丙方的材料等应由乙方统一计划安排处理。

3.8非经甲方及乙方共同书面同意，丙方人员不得在施工现场居住、生火煮食。

3.9丙方现场施工时必须遵守JGJ59-99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规范规定。因丙方原因造成的意外事故，相关责任由丙方承担。如丙方人员在施工现场不戴安全帽而被高空坠落物体造成伤亡的，丙方自负全责。

3.10丙方须负责己方工作区域的环境卫生，按乙方指定的位置堆放建筑垃圾并每三天一次清理干净，否则由乙方派人清理并由丙方支付实际发生的清理费用。

3.11丙方进场后，须在乙方指定地点接临时水、电管线路，安装路线须按乙方规定执行。

3.12丙方安装的临时用电线路必须满足TN-S系统，符合“一机、一闸、一漏、一箱”要求，施工现场必须按“三相五线”的接零保护系统架设线路。

3.13丙方自理办公及生活用房，如乙方安排在现场搭设，必须按乙方总平面布置安排，同时，办公、生活区域中的环卫、安全、防火、防台风、治安工作必须服从乙方统一管理。

3.14如丙方人员盗窃甲方或乙方的材料、水、电管线及设备等行为的，一经查处核实，无论金额大小，丙方须无条件接受甲方处罚人民币5000至10000元的罚款，同时，被盗方有权向丙方追偿赔偿款。情节严重者，报公安机关处理。

3.15如乙方人员盗窃甲方或丙方的材料、水、电管线及设备等行为的，一经查处核实，无论金额大小，乙方须无条件接受甲方处罚人民币5000至10000元的罚款，同时，被盗方有权向乙方追偿赔偿款。情节严重者，报公安机关处理。

3.16如甲方人员盗窃乙方或丙方的材料、水、电管线及设备等行为的，一经查处核实，无论金额大小，甲方须无条件向被盗方支付人民币5000至10000元的罚款，同时，被盗方有权向甲方追偿赔偿款。情节严重者，报公安机关处理。

3.17对乙方、丙方违反现场管理规定的处罚：

下列情况每人每次罚款人民币2000～5000元：

同一地点的同类安全隐患经甲方或监理单位指出三次以上未整改的；

聚众闹事、打人、打架、偷抢行为；

破坏他人和公共设施；

在工棚内存放易燃易爆物品或其它危险品；

带小孩及非工作家属进入施工现场；

下列情况每人每次罚款50~2000元：

在工地现场私拉乱接电缆（线）的；

施工人员未戴好安全帽、穿拖鞋或赤脚、赤膊进入作业区；

不戴工卡上岗；

聚众赌博，影响他人休息；

（10）材料器具未按要求堆放；建筑垃圾未按要求处理；随地大小便、随意吸烟、随意在墙上乱涂乱画。

3.18丙方进场人员须购买意外保险，并向乙方提交保险公司出具的购买证明资料（如为复印件，须加盖丙方公章）。

四、工程质量、进度及现场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办法

4.1乙方、丙方在施工过程中出现产品质量问题，各责任方应无条件进行修补，同样的质量问题经甲方或监理单位指出二次以上的，从第三次开始甲方将对相关责任方进行处罚500-20000元/次。

4.2乙方、丙方在施工过程中针对工程进度应实行月报形式，在第个月25号将上个月工程完成情况及下个月工程计划上报监理单位或甲方，甲方汇总后，结合各方面因素对下月工程进度计划是否需要进行调整做出决策，并在第个月初第一次工程例会上下发给乙方、丙方，针对乙方、丙方未能按进度完成当月工程的，甲方将对相关责任方进行处罚2000-30000元/次，因甲方原因造成乙方、丙方工程进度滞后的，乙方、丙方有权要求甲方补偿。

4.3乙方、丙方进入园区进行施工，必须按照东莞市安监站及当地城建办相关规定进行现场安全文明施工，对达不到相关要求的责任方处以50-10000元/次的罚款，造成事故的责任方必须第一时间妥善处理现场，并全部承担相应责任。

五、每周召开的项目工程例会，甲方、乙方、丙方现场负责人必须准时参加，并以书面形式上报上周的工程完成量及工期情况，否则以不服从管理处罚人民币200元/次。例会形成的会议纪要作为甲方、乙方、丙方的执行依据，但不免除乙方和丙方按（与甲方签定的）合同规定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六、本规定由甲方负责解释。

七、本规定自2014年5月13日起施行，并作为甲方各工程承发包合同的合同文件组成部分。

 东莞市御鹿酒店投资有限公司
                                                  2014年5月13日
